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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5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上千起新闻官司。在这些官司中，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名誉权

的纠纷而展开的，基本的案情是这样的：某家媒体刊发了一篇文章以后，文章中涉及的人物

（包括公民个人和法人）认为文章不实或者是有诽谤性的描述，进而起诉媒体侵犯了他们的名

誉权（或者是隐私权）。这类官司的一大特点是，原告一方与被告一方发生联系的中介是有争

议的新闻报道，原告是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公民或法人，而被告是报道者，也就是记者和各类新

闻单位。 

  但是最近一两年，新闻官司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另外一类以前不曾

有过的诉讼类型———原告一方并不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读者，我们可以把他

们看作是失实新闻的受害者，这些原告看了新闻报道以后就按照新闻的指引去做了一些事情，

但因为新闻失实而没有做成这件事并且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他们与媒体打官

司的目的在于要求补偿这些损失。 

  这类案件以前基本上没有碰到过，对如何解决此类诉讼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没有，在司

法实践中，这些官司让法官也很头疼，判决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因而亟需在理论上给予澄

清。笔者试就这类诉讼谈一些初步看法。 

  一、两个典型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案例1：某报刊登了一场国家队足球比赛的时间为下午5点钟，一个球迷就按照这个时间先

坐飞机再搭“的士”从外地赶赴球场看球，到了以后才发现比赛已经结束，因为球赛是从下午

3点钟开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报纸把比赛时间给刊登错了，球迷觉得自己很冤枉，

认为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自己看了报纸的错误报道造成的，因此一纸诉状将报社告上了法

庭，要求报社赔偿他所有的交通费用和一定数额的精神赔偿。法官应不应该支持这个诉讼请求

呢？案例2：1997年3月，张先生买了一份南方某报，该报登载了熊某的一篇题为《湘中药自信

潜力无穷》的文章（湘中药现更名为紫光生物）。《湘》文称，该公司1997年的业绩将增长一

倍以上，纯利润将达到3500多万元，每股税后利润接近0．50元。看了这篇报道，张先生认为

湘中药股票确实很有潜力，于是在1997年3月20日起共计16次买入该股票27500股，投入资金

343590．37元。不久，湘中药公布1996年年度报告，年报披露的实际情况与《湘》文所述相差

甚远。湘中药的股价也从13元左右一度跌至7元左右。张先生被迫“割肉”出局，损失79577．

66元。 

  张先生认为，他的损失是受《湘》文这篇虚假股评文章的误导造成的，1999年向所在地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文作者及南方某报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驳回了诉讼。张先生

不服，上诉至当地中院。二审法院认为，《湘》文与湘中药1996年年度报告无一处相符，纯属

无中生有，虚假陈述，系严重误导的失实报道。 

  该报道致使张先生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造成损失。作者应对张某接近8万元的经济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该案据说是我国因股评引发的新闻诉讼第一案。 

  从以上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新型案件和传统新闻官司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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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些官司的原告不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受害

者”，如何处理这种类型的案件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拿上面所举的股评案来

说，一审和二审法官的判决截然相反，哪一个更为合理呢？ 

  二、从过错的原因看责任的分担 

  在第一个例子中，球迷长途跋涉、费时花钱来看球赛，而正是报纸的错误报道导致了球迷

的经济、时间以及精神上的损失，报社似乎应当对球迷的损失负责。但细细想来，却不尽然。 

  首先，很难确定球迷关于球赛的时间是否真的从报纸上看到，他也可能是通过别的媒体、

别的途径得来的，原告必须证明自己是从这个而不是别的渠道获得的消息，这个举证责任应该

由原告即读者一方来承担，这也是原告的基本举证责任之一。其次，即使是真从报纸上看到，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去辨别消息的可靠程度。在一个人做出重大抉择之

前，难道不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核实一下吗？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只能说明你判断的失误，一

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动决定负责。 

  再次，即使报纸真的错了，也要分清报纸是怎样错的，一种最常见的可能是，报社在发稿

之前，从各方面得来的消息就是这样，而在发稿之后才又有变动，那报社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

任，因为报社是本着诚实、负责的态度去编排的，只要他们是本着这个指导原则去做的，那么

就不应该对其负责。在第二个例子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熊某所写的文章基本上是个人的观

点，是他对“湘中药”这只股票未来走势的一个判断，虽然他所依据的某些事实有错误，从而

导致他所得出的结论有了偏差，但这篇文章还是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大家知道，评论性文章和

事实性文章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评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有主观性，和作者的个人性格、学识、能

力等有密切的关系，个人色彩很浓厚，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件事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观

点。正因为这样，大多数读者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信息而不是行动指南来

使用。当你做某一桩具体买卖的时候，还要运用自己多方面的知识做综合判断。万一失误，也

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原因归结为文章的误导。 

  另外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如今火爆的足球彩票，很多传媒在开奖之前会刊登很多的有关球队

的信息，甚至是推荐你买3、1或者是0，作为一个读者，你相信了它的推荐并按照它的推荐买

了彩票，结果没有中奖，你总不能把这个损失算到报纸的头上吧。 

  三、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要确认一个行为侵权，必

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即行为违法、主观过错、损害后果、行为和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

条件都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回到我们谈论的两个典型案例，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这

类官司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因果关系的判断，因为读者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报纸的差错或失误

也是明摆着的，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法律所要求

的，如果有这个因果关系，报社就要承担责任，否则就勿需负责任。日常的生活实践告诉我

们，一般情况下，在上述的典型案例中，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

会存在。比如，张先生就是因为看了那篇文章才下的买单。笔者认为，即使这样，也很难将责

任推给报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更加慎重地作出决定，不慎重的后果只能由自己

来负责。就这个新出现的问题，笔者曾经有机会向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珍尼教授

请教过，珍尼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新闻侵权方面的律师。她说，美国也曾经出现过类似

的官司，但提起这些诉讼的原告从来都不曾胜诉，而且也不可能胜诉。珍尼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任何人做一件事情失败以后都会找很多因素为这件事负责，但并非所有这些因素都和事

件的失败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假的，我们不能不分青红

皂白，把一个罪名胡乱给安在某个因素上面。第 

  二，报纸出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减少而不能完全杜绝差错，

如果让报社对出现的任何差错都负责的话，那么报社为了安全起见可能就不再登这些内容，受

损害的是大家的知情权。 

  珍尼教授认为，一般来讲，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对真实的因果关系

的尊重；第二，保护新闻的自由流通。这两个理由都是强有力的，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美国

的法官不会支持此类诉讼请求。 

  四、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况 

  美国的处理方法可以供我们参考，但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

 



体情况，也就是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对原告的诉讼概不支持。 

  具体来讲，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媒体的新闻实践，本着一方面让报纸减少差错，另

一方面维护读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在现阶段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 

  第一种案件，纠纷源于事实性差错，一般情况下不支持赔偿，但如果原告可以证明损失和

差错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就可以获得赔偿。比如球迷看球的例子，这类案件的起因是事实性

报道出现了差错，结果导致读者受到了经济或者是精神上的损失，读者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得到

赔偿，因为报社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信息供你作参考，你在做决定之前还应综合其它信息，如

果行动最后失败，很难把它单纯归于报纸之错。 

  但是如果读者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就是由这篇失实报道造成的，就另当别

论，应该得到适当的赔偿。 

  第二种案件，纠纷源于评论性文章，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原告请求，但如果该评论性文章涉

及事实描述，并且这些事实构成评论的基础，就应按照上述第一种情况处理，否则就不能判报

社侵权。这么讲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评论表达的是个人看法，个人看法允许有不同，很难说哪

种看法对还是错，如果读者受了某种评论的影响而造成损失，很难责怪评论，而只能怪你自己

判断出现差错。 

  总之，作为原告的读者得到赔偿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报道是一篇事实性而非评论

性的文章，或者评论性文章涉及基础性事实描述；2．原告承担证明直接因果关系存在的举证

责任。在判断直接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时候，法官应该持一个严格的标准。 

  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看起来有些苛刻，但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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